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計畫」徵求提案公告
 

一、項目名稱
委託辦理「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計畫」。
 

二、計畫目的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為實際瞭解台灣地區寬頻網路使用人口之組成特性，擬委託執行「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計畫」，期以上半年公佈全台灣使用寬頻網路人口之北、中、南、東區之人數、戶數、人口變項分佈、上網方式及相關網路使用行為統計數據及下半年公佈專題調查統計數據等為目標，以具體呈現我國現階段寬頻網路發展狀況，作為本中心與相關政府暨產業擬定未來計畫之參考。
 

三、實施期間
(1) 預計調查實施期間：
第一次為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

第二次為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2) 預計調查公佈日期：
第一次為民國九十六年一月。
第二次為民國九十六年七月。
 

四、提案截止時間
自即日起至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三日（二）18:00止。
 

五、經費預算
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下，實際委託經費，以最終核准提案內容為準。
 

六、提案方式
依計畫需求研擬提案，於截止時間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本中心本案聯絡人（請參照第十三項）。
 

七、應徵提案對象
應具備下列資格：
(1) 領有經濟部核發執照之公司行號，或依法核准設立，或登記有案之法人機構。
(2) 合法繳納營業稅捐（如為依法免稅之法人機構，需提出免稅證明，但依法無者免繳）。實施校務基金之學校受託辦理計畫應依「國立大學院校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辦理。 

八、提案之內容
提案內容須包括：
(1) 提案單位基本資料，含單位名稱、計畫負責人、相關工作人員、聯絡人、及聯絡人地址、電話、傳真與電子郵件。
(2) 提案單位之計畫負責人及相關工作人員之組成、分工、學歷、經歷、年資、專長；曾參與或負責完成之類似計畫或工作實績，請提供證明文件。
(3) 執行本計畫之規畫、方法及預定實施進度查核點：請以甘特圖表（Gantt Chart）顯示全年度相關工作項目、預定完成時點、所代表進度百分比、人力與預算的配置規畫及資源需求，並就本中心針對本計畫之執行情形，進行查驗或測試之管制時程、工作項目等，提出建議。
(四)調查方法與內容：
   1. 上半年第一次調查

      (1)方法
    
    請於提案中提出詳細之調查方法，含調查對象、抽樣方法、樣本數、信心水準、誤差、電訪人力、電訪資源等。本中心將另行召開評審會議討論，提案者需依討論後之調查方法，進行本計畫之調查。
A. 建議調查範圍及對象界定：以台灣地區為調查範圍，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之住戶以及個人。
B. 建議抽樣設計：採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根據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內政統計月報」揭露之最新台灣地區縣市人口分配，各層依照層內住宅戶數佔台灣地區總住宅戶數的比例分配樣本數。
C. 建議樣本數：預計有效樣本數最低以3000份為準。
          (2)內容

     A. 寬頻網路使用人口特性（Demographics）：項目包括網路使用人口之年齡、性別、行業別、職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項目。
B. 寬頻網路使用環境：包括連線上網方法之選擇、網路連線速度、寬頻價格、網域名稱使用、IP使用之需求、ISP服務選擇、上網地點、對整體上網環境之滿意程度與不滿意原因等。
C. 寬頻網路使用行為：項目包括擁有每週寬頻上網平均時數、寬頻上網目的(資訊瀏覽或購物)、寬頻上網時常使用的應用服務功能（www、e-mail、網路影像/語音、即時通訊、線上遊戲等）、網路相關專有名稱之熟悉度等。
D. 調查除以統計工具以及推論分析方法，歸類以及推估出有意義之數據外，同時將對照相關歷史資料，分析成長速率以及趨勢， 並建議加強各題之間有意義的關聯性分析。
E. 除以上必備項目外之其他內容，受委託單位可向本中心自行提出，並於計畫建議書中補述。  
        2. 下半年第二次調查
  (1)方法

         依據第一次調查報告結果，擇定「專題調查」議題深入探討，請於提案中提出「專題調查」詳細之調查方法。包括：
A. 建議調查範圍與對象界定: 以台灣地區為調查範圍，對象為專題探討的對象。
B. 建議抽樣設計: 採輔助以其他調查方式（如網路調查線上市場研究系統）及採用電話訪問方式，以不同調查方式中的網路使用者進行交叉分析比較。

C. 建議樣本數: 預計電訪有效樣本數最低以1,000份為準。

           (2)內容
                  「專題調查」探討使用者對於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包括:
             A.網路使用人口特質：為便於分析比較，將電話訪問和網路調查    樣本之年齡結構調整至一致，年齡、性別、行業別、職業別、教育程度、婚姻等、居住地區基本資料。
             B.使用者對應用服務之滿意度與需求度調查。
             C.功能性與環境的認同度。
             D.使用者遭遇問題。
             E.使用需求與認知差異比較。
(八)經費需求及其估算方式等（請以表格方式，分細項及總額說明，並說明計算方式及依據）。
(九)其餘詳細調查項目，請洽本計畫聯絡人（請參照第十三項）。
 

九、預計計畫成果
受委託執行單位須於提交兩次報告書，包含：
(1) 每次一式十五份(A4單行間距排版雙面印刷)，主要內容包括：
1. 綜合報告
(1) 研究目的；
(2) 研究設計及有效樣本特徵說明；
(3) 以圖表方式呈現本研究量化研究之主要發現；
(4) 以文字解讀量化研究之主要發現；
(5) 研究綜合結論與建議 (另需參考評審委員相關建議, 彙整於報告書內)；
(6) 附錄量化研究問卷及相關提示卡(電話訪問用)。
2. 量化研究結果交叉分析
(1) 研究設計及有效樣本特徵說明；
(2) 所有意見題目為依變項，所有人口特性及相關意見題目為自變項之交叉分析表格；
(3) 以文字解讀量化研究結果交叉分析之主要發現；
(4) 問卷及相關提示卡。
3. 寬頻政策發展趨勢分析與建議(附於每次調查結案報告書)

(2) 需與中心共同辦理兩次調查結果公開發表會(時間與進行方式另訂)。
(3) 需配合每次調查，召開寬頻政策發展座談會，邀集相關學者專家以及業界代表，對於數據質化分析方向以及我國寬頻政策發展之問題點，提出專業看法，並將座談會之討論結果, 彙整於每次調查結案報告之中。
(4) 另需提供報告之中英文摘要說明(供網路下載用)以及製作各項評審會議以及相關發表會議之簡報資料。
 

十、提案評審
提案日期截止後，本中心將組成提案評審小組，召開提案評審會議。提案單位需攜帶單位大小章、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最近二期營業稅繳稅證明及本計畫提案書出席會議以供查驗，並報告提案內容，與回答評審委員相關問題。
 

十一、評審標準
本案評審總分為一百分，及格分數為七十分。評分項目以調查方法(四十分)、調查研究人員經驗(廿分)、提案執行能力及可行性(廿五分)、及計畫費用估算(十五分)等項目，為評審重點。
 

十二、決標
(1) 經評審評分後，本中心將優先與及格分數最高之廠商進行議價，若價格合於設定底價，即辦理決標。如第一順位廠商經三次議價後，不符合設定底價，將改與次一順位廠商進行議價。之後，依此類推。
(2) 投標廠商僅有一家，但通過評審審查資格(分數達七十分以上)時，本中心將直接進行議價及相關委託程序。
 

十三、本計畫聯絡人
陳式偉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國際關係暨公共事務組
Email: ia@twnic.net.tw

Tel: (02) 2341-1313分機700
 

十四、未盡事宜，將隨時修正之，並於本中心網站(www.twnic.net.tw)上公告。
